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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披露实践看金融机构碳核

算难点问题 

 

9月，央行研究局发布《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助力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文章表示，稳步推进环境信息披露，为绿色

金融发展营造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2021年以来，央行编制

下发了《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

露工作方案》《银行业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操作手册（试

行）》和《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部署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相关金融机构对经营活动和投融资活

动的环境影响及碳排放进行核算。 

我国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已经逐步推广开来，

但是在实践中仍然会出现关于碳核算的难点问题。报告基于

国外金融机构的披露实践，来为我国金融机构在碳核算方面

的实践难题进行初步的探索。本次主要围绕碳核算过程中异

质性影响、项目全生命周期碳核算问题、范围3的核算范围、

是否应对金融机构全量客户进行碳核算等四个问题进行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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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外披露实践看金融机构碳核算难点问题 

9月，央行研究局发布《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文章表示，稳步推进环

境信息披露，为绿色金融发展营造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而2021年以来，央行编制下发了《推动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方案》《银行业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操作手册

（试行）》和《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部署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相关金融机构

对经营活动和投融资活动的环境影响及碳排放进行核算。 

我国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已经逐步推广开来，但是在实践中仍然会出现关于碳核算的

难点问题。报告基于国外金融机构的披露实践，为我国金融机构在碳核算方面的实践难题进行初步

探索。本次主要围绕碳核算过程中异质性影响、项目全生命周期碳核算问题、范围3的核算范围、

是否应对金融机构全量客户进行碳核算等四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是否应在碳核算过程中考虑异质性影响？ 

不同地区、行业和金融机构在碳信息数据来源、核算标准、核算专业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而金融机构也需要考虑基于具体情况设置差异性的碳核算要求。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遵循五项核心原则，分别是完整性、一致性、相关性、准确

性和透明度，并就这些原则的应用对金融机构提出了额外的补充要求，包括方法选择、测量、归因、

数据质量和信息披露等五个方面。在此五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指导全球金融业碳核算指引的PCAF

《金融业指南》衍生出了更注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资产类别、不同数据源的差异性分析，

更有利于清晰分辨不同因素导致的异质性影响。 

一是区域异质性。荷兰的14家金融机构在2015年启动了碳核算金融合作伙伴关系（荷兰PCAF），

并同意共同开发开源方法来测量其贷款和债券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金融机

构以荷兰PCAF方法为基础，进行适当调整以使其更适用于测算北美地区不同资产类别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即北美P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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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荷兰 PCAF 和北美 PCAF 覆盖的资产类别图 

 

来源：新华财经研报中心 

二是资产类别异质性。不同于GHG Protocol核算方法通常根据股权和债权投资分类采取不同的

计算公式，PCAF的《全球金融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标准》仅在附件中对不同金融资产的核算方法

做了说明，但未说明具体的计算方法公式。 

图表 2：PCAF 对不同金融资产碳核算范围及计算方法汇总 

 

来源：新华财经研报中心整理 

注：根据《The Global GHG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for the Financial Industry》

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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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行业异质性。金融机构需要了解金融投资组合对气候的影响，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温室

气体排放的透明信息，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去逐步解构。虽然服务业和大部分行业的碳排放量均

呈增长趋势，但不同行业及产业的碳排放量还是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金融机构也会对高

排放行业、中低排放行业区分优先级以纳入管控。 

比如汇丰，首先衡量的是两个排放密集型部门的投资类别行业的排放量：石油和天然气、电力

和公用事业部门，对于不同行业的核算边界也有所不同。对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汇丰将重点放在

上游和多元化能源生产商身上，将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在内。但对于电力和公用事业部门，汇

丰侧重于上游发电公司，则只包括融资交易对手的范围1和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 

二、是否应对项目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碳核算？ 

金融机构在进行碳核算时，考虑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碳核算结果更精准。但项目建设、投产、运

营等不同时期的财务绩效和碳减排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准确核算不同时期碳排放量和碳减排量

的难度较大。 

当前，国外金融机构在进行项目碳核算时，会根据项目的行业特性考虑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演算。

花旗集团在计算融资项目范围1排放时，数据主要来自提供给花旗客户关系团队的项目年度运营报

告，这些报告用于监控投资项目状况。对于天然气和燃煤发电，范围1排放的估算基于国际能源署

关于固定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密度因素。对于可再生能源发电，花旗集团考虑了由美国国家可再生能

源实验室(NREL)估算的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每兆瓦时(MWh)发电的生命周期排放量。这些生命周期排

放的一部分包括运营排放，约占太阳能的26%和风能的9%。此外，还有发电相关的排放。对于水力

发电厂，已采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的每兆瓦时全生命周期排放量。 

花旗集团还计划基于生命周期分析来计算建筑行业相关融资项目的排放数据。 

日本瑞穗金融集团是日本第二大的金融机构，于2021年6月加入PCAF。瑞穗金融发布了2021年

TCFD报告，在其投融资业务中披露了大规模电力生产项目的碳排放和避免排放，其中后者是指由于

使用某一产品而在产品生命周期或价值链，即范围1、2和3之外产生的减排量，但并无相关碳排放

项目贷款额占总贷款额比例的数据。 

此外，汇丰控股也在其范围3的核算中应用了行业全生命周期。汇丰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电力

和公用事业部门两个重点排放行业的全生命周期核算中，偏重于聚焦行业上游公司以及综合化、多

元化能源公司，因为上游囊括了整个行业生命周期的大部分排放量。同时，汇丰控股将该行业的中

下游公司排除在外，以避免重复计算，只是集中与使用能源产品对全球经济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最大

的客户进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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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应将范围3纳入金融机构自身碳核算范围？ 

依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The Greenhouse Gas Protocol），范围3主要是指价值链上的碳

排放。针对范围3的核算有助于金融机构更高效识别碳减排方向，但数据获取难度大且准确性不高。

金融机构在进行碳核算时，是否应将其纳入金融机构自身碳核算范围？ 

《GHG 协议企业价值链（范围 3）会计和报告标准》列出了识别相关范围3活动的七个标准，

因此，是否需要对金融机构全量客户进行碳核算也需从以下七个标准出发，衡量客户对于排放清单

的重要性。 

图表 3：识别相关范围 3活动的七个标准 

 

来源：新华财经研报中心整理 

目前，国外各金融机构在范围3的披露上是逐渐推进的。比如，汇丰银行（HSBC）范围3的碳核

算范围是从重点行业开始，后续再逐步扩大。汇丰银行2022年从油气以及电力公共事业两个行业开

始披露，因为这些行业是碳排放的主力，后续会拓展到其他行业。按照计划，汇丰银行将在2022

年结束后公布煤炭开采、铝、水泥、铁和钢铁以及交通行业的核算结果；将在2023年结束后公布农

业、商业和居住地产的核算结果。 

劳埃德银行于2020年9月宣布加入碳核算金融联盟，并在2021年4月公布的2020年的环境、社会

和监管报告中首次公布了碳核算结果。劳埃德银行表示，其也使用了碳核算金融联盟（PCAF）的碳

核算办法，对于空缺的数据使用了自己内部和外部的数据进行填补。碳核算范围包括了集团资产负

债表中70%的业务，包括汽车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和商业贷款三个部分，但目前没有将范围3纳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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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于2020年7月宣布加入碳核算金融联盟，在2021年2月首次公布了碳核算

结果，并于2022年2月在《2021年气候相关披露报告》中更新了2020年年度的碳核算结果。国民威

斯敏斯特银行核算住宅抵押贷款、商业地产、汽车制造、农业、陆地交通、电力生产、航空、油

气、航运、铁和钢铁、铝、水泥等多个部门，覆盖了总体贷款投资量的52.5%。其中，汽车制造、

陆地交通和油气行业的核算范围包括范围3，其余均为范围1和2。 

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表示，选定这些行业是基于两个考虑，一是该行业占据银行总体贷款和

投资的比例（并综合考虑其气候影响程度），即银行资产负债表对该行业的暴露程度；二是是否存

在可用的方法来科学估算该行业的排放强度。 

四、是否应对金融机构全量客户进行碳核算？ 

由于对中小型金融机构而言，其客户特点为小而散，客户类型多为非规上企业，无法像规上企

业通过第三方碳排放核查报告和碳减排评估报告获取核算数据。因此，金融机构全量收集各家企业

能耗数据工作量巨大，其在碳核算实操中难以覆盖全部融资对象。 

从国外金融机构的披露实践看，金融机构在进行碳核算时，一方面尽量去收集用户的碳排放报

告；另一方面会采取估算的方式获得一个数据，并根据数据的获得质量对得出的碳排放数据质量进

行打分评价。 

比如，花旗集团致力于在碳核算过程中覆盖所有的客户，且并没有对客户的体量进行区分。但

是，由于客户所处的国家和行业不同，相关碳排放数据的质量存在差异。花旗集团表示，在很多

情况下，客户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或是对目前尚未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企业进行的估

算，或是尚未进行验证的企业自主报告的数据。 

在此情况下，花旗集团利用碳核算金融联盟（PCAF）开发的数据质量等级划分规则来对所有客

户温室气体排放估计数据进行打分，披露并经验证的数据质量最高，评分为1；基于实际生产和营

业收入数据进行的估测数据质量最低，评分为5。 

花旗集团指出，在没有具体企业数据的情况下，依据行业评估数据可能会导致对客户排放的错

误估计。虽然很多大型上市公司公布排放数据已经有很多年，但新兴市场企业和私营企业报告排放

数据的可能性较小。这也是未来与客户进行沟通的机会，随着更多企业报告数据，数据质量将会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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